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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传闻简述 

4 月 16 日和讯网转载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研究员关于公司生产经营情

况的研究报告，其中有关于公司新业务开展的情况分析，可能对投资者产生误导，

现特将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二、澄清说明 

1、公司 GPS 卫星定位产品已经于去年年底推出，现有一款产品性能稳定，

已经形成销售，但销售数量不大，对于 2007 年的销售量，公司没有预测，如果

该产品的销售对公司的经营产生重大作用，公司将以正式公告的形式予以披露。 

2、公司安防产品已经推出，中标深圳公交电子监控系统项目，中标金额 637

万元，安装公交车辆总台数为 1062 台，该合同目前正在履行的过程中，将于 6

月份执行完毕。深圳公交公司其他车辆监控系统的招标还未进行，如有进展公司

将尽快公告。 

3、公司准备进入数字电视网络增值业务市场，将为运营商提供前端设备及

终端设备，现并没有与有线网络运营商成立合资公司的计划。目前公司正在与十

堰、荆门、湖南电广传媒、广东江门等地的运营商商谈增值服务（释义附后）业

务合作，合作商谈正处于起步阶段，还未形成明确的合作意向，存在不确定性，

如合作有进展，公司将尽快公告。 

4、《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是本公司选定的法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

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做出的正式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7 年 4 月 16 日 



释义：我们所指的增值服务是指有线运营商提供的除收看传统电视之外的服

务，例如：影片及电视剧的点播、直播回放、游戏等等。该种服务的收费模式可

分为按次收费和按时间收费，盈利方包括三方：内容提供商、网络运营商、技术

平台提供商，同洲电子是作为技术平台提供商从中获得一定收益。 


